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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辽阳市住房公积金“跨省通办”服务事项
“代收代办”办理流程

一、“代收代办”事项
（一）根据住建部、省住建厅规定需通过“代收代办”方式办理的住房公积金服务事项。
（二）经与外地中心协商一致可以通过“代收代办”方式办理的住房公积金服务事项。
二、“代收代办”业务受理条件
（一）辽阳作为受理地。属地（缴存地）中心建立线上办事渠道的，应首先告知职工通过线上渠道办理。属地（缴存地）中心未建立线上办事渠道或职工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渠道办理的，按照规定或经属地（缴存地）中心同意，可通过“代收代办”方式办理。
（二）辽阳作为属地（缴存地）。辽阳市多项公积金业务已实现全程网办，具备线上办事条件的职工应首选线上渠道办理“跨省通办”业务。职工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渠道办理的，可通过“代收代办”方式办理。
三、“代收代办”业务办理流程
（一）辽阳作为受理地
1.接收职工申请
（1）管理部“跨省通办”联系人接收职工申请，确认按属地（缴存地）中心规定可通过“代收代办”方式为职工办理业务及所需材料。职工填写《辽阳市住房公积金服务事项“跨省通办”业务办理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见附件4）。
（2）管理部“跨省通办”联系人须对职工身份进行核验，对其他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审查通过的，留存《申请表》、身份及其他材料电子影像，出具《辽阳市住房公积金服务事项“跨省通办”业务受理回执》（见附件5）；审查未通过的，告知相关事项及要求。
2.传递申请材料
管理部“跨省通办”联系人扫描《申请表》等材料，并通过“监管平台”，将电子材料发属地（缴存地）中心。
3.接收办理结果
管理部“跨省通办”联系人每个工作日登录“监管平台”查看属地（缴存地）中心反馈，并将办理未成功原因反馈给申请职工。
4.资料归档
“跨省通办”业务纸质档案随前台业务档案一同归档。管理部人员做好电子档案的整理和归档工作。
（二）辽阳作为业务属地（缴存地）
1.接收“监管平台”传递的申请及材料
各管理部“跨省通办”联系人接受异地中心及职工咨询，告知“代收代办”业务所需材料，并引导职工通过线上渠道办理。
“跨省通办”综合联系人每个工作日登录“监管平台”，查看异地中心传递的“代收代办”业务，并在一个工作日内分拨给责任管理部。
2.办理“代收代办”业务
责任管理部“跨省通办”联系人收到材料后，应于三个工作日内审核办理。
3.反馈办理结果
管理部“跨省通办”联系人应于审核或办结三个工作日内登录“监管平台”，将反馈材料及电子影像发受理地中心。
4.资料归档
“跨省通办”业务纸质档案随前台业务档案一同归档。管理部人员做好业务电子档案的整理和归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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